
給 長春國小全校家長、老師的通知單 

(配合疫情指揮中心、教育部(局)111/9/12 起調整防疫措施)  

長春國小各位家長、老師： 

您好，依據北市教體字第 1113077301 號函示，自 111 年 9 月 12 日(一)起實施校園

防疫新制「以篩代隔」。 

新制要點如下所示，敬請親師生詳閱並共同配合：  

1. 防疫措施以維持學生正常上課為原則，取消班級師生確診暫停實體課 3 天之規定。 

2. 若班級、課後班或社團(有摘下口罩共同活動 15 分鐘以上的)，遇有師生快篩陽或確

診，該班其餘接觸者由學校提供一劑快篩劑。為避免交叉感染，快篩檢測於家中進行。 

3. 與確診者接觸後，無症狀者於最後接觸日(D0)後推第一天(D1)正常活動，家長可於

(D1)晚上或第二天 (D2)一早幫孩子做快篩，「快篩陰」且無症狀，即可上課，如有症

狀應儘速就醫。 

4. 假日，若接獲同班師生確診，請先用家中快篩劑，於收假上學前快篩陰才能回校上

課，到校後由學校補發一劑快篩劑。 

5. 快篩結果請回傳給導師，若快篩為陽性，請立即回報導師，並請假就醫，老師再向學

校回報，以利校安通報及後續關心、環境清消措施，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。 

6. 確診者於居隔(0+7)天，解除隔離後，第 8 天無症狀者，免快篩可復課。並再進行 7 

日自主健康管理，可到校上班上課，惟應落實防疫規範：除用餐飲水外均應全程配戴口

罩，課程要固定座位，並維持良好社交距離並加強環境清消。 

7. 針對密切接觸者(確診者同住家人)，無論選擇「0+7」或「3+4」方案，學生及教師以

不到校為原則。 

8. 於 3 個月內曾確診，無須居家隔離，無症狀者免快篩，如有症狀則應儘速就醫，落實

生病不上學。 

9. 9/12(一)起，全校實施混成教學，因疫情考量，請防疫相關假別之學生，直接到學校網

頁/教學 e 資源/線上教學專區  點選班級、按照班級課表，登入授課老師的 Google 

meet 會議室或 Google classroom 進入課程，若有任何問題可洽詢導師或教務處。 

本校將依照疫情變化及教育主管機關指示，隨時滾動式修正防疫措施並公告於學校首頁，

請參閱並務必配合。 

        

              臺北市長春國小  111年 9月 11日 

 

 


